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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）城管执法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

保”任务的重大决策，全面助力复工复市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按照

省委省政府部署，现就优化城市管理助力经济发展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全面恢复市场摊区。要统筹利用好现有早市、夜市、日

市等露天市场摊区，做到应开尽开，并结合当地实际，允许合理

延长经营时间，从时间和空间上保障和促进流动商贩经营。 

二、积极拓展市场摊区。要会同相关部门综合考量本地城市

规划布局、经济发展水平、常住人口分布、交通运行状况等因素，

对当地现有流动商贩情况进行摸底统计，采取新设市场摊区、增

设经营摊位等方式，最大限度地发挥露天市场摊区对流动商贩吸

纳能力，促进更多个体经营者就业。 

三、制定发布摊区地图。按照区域布局、街路分类、交通状

况，划定流动商贩经营禁止区、限时经营区和允许经营区，明确

可以从事占道经营的街道、路段、时段，制定“摊区地图”，并

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，便利流动商贩寻找经营地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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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允许合理占道经营。在不占用盲道、消防通道，不影响

行人、车辆正常通行，不侵害他人合法利益前提下，允许在居住

区、公园、广场、步行街等附近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，引导自

产自销农户、流动商贩规范经营；允许流动商贩在小街小巷、小

区周边等区域贩卖经营。 

五、适度允许店外经营。允许临街小微商户在自身门店外合

理临时设置、摆放促销商品；允许大型商场在商场门前自有区域

内合理设置展棚展位开展促销活动。 

六、免除业户相关费用。对在早市、夜市等露天市场摊区及临时

设置的摊点摊区、小区市场和自身店外经营的，可以免除相关费

用。 

七、充分拉动旺季消费。充分利用 6 至 9 月户外消费旺季时

机，结合当地开展的搞活流通促进消费活动，积极发展夜间经济，

除对油烟污染、噪音扰民、侵占绿地、影响食品安全等行为予以

规范和纠正外，在经营时间、经营区域、经营方式、经营产品种

类等方面，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持和鼓励。 

八、实施审慎包容监管。对流动商贩、个体商户违规经营要

采取柔性执法，以教育疏导为主，慎用、限用扣押、罚款等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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